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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助力国家创建森林城市，确保如期实现2022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5%左右的目标，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土绿化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做好我区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完成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目标任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学好用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两化路”，着力建立和完善国土绿化制度，确保全区三年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今年完成国土绿化提升行动营造林14.57万亩、幼林抚育1.5万亩。
二、注重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按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的要求，积极有序开展春秋季造林绿化工作；要灵活开展义务植树，创新全民义务植树形式和方法，深入推进“互联网+义务植树”，引导社会公众认真履行植树义务；要坚持量质并重、质量优先的原则，统筹谋划好全域和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要结合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森林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加快对石漠化区域、水土流失区域、森林植被受损区域和矿山进行生态修复。要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求，结合国家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创建和绿色示范村建设，加强城区和村镇绿化、美化、彩化，修复人口聚集区生态环境，提升城区和村镇宜居宜业宜游品质。

三、突出提质增效，积极助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要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全域旅游升级版打造，继续按照“一乡（村）一品”思路和优化调整种植结构要求，坚持突出重点、注重特色，相对集中、适度规模以及小单元、多主体、集约化、集群化方向，加快发展木本油料（油茶）、笋竹、木本中药材（厚朴）、林下种养殖、森林旅游与森林康养以及林产品加工贸易等产业。对达不到退耕还林用地条件的坡耕地，结合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等生态富民产业，对各类园区闲置地探索实施“林苗一体化”绿化造林，对品种退化的农田林网特色经济林实施改造，提升综合效益。突出自身发展特色，培育规模以上企业，优化产业区域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推动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林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深度融合，组织动员当地农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地就近更多承担造林绿化任务，助推乡村振兴和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四、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一）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要落实国土绿化主体责任，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的要求予以推进落实。区林业局要国土绿化提升行动纳入林业工作年度目标考核体系，严格落实月通报、季检查、后进约谈、失职问责和绩效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

（二）落实项目地块。各乡镇街道要及时组织力量落实营造林地块，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为后续各个子项目作业设计编制

和实施奠定扎实基础。

（三）强化档案管理。各乡镇街道要落实专人做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档案的立卷归档、保管等工作，将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档案管理工作纳入项目建设全过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做到资料齐全、有图有据。

（四）严格验收考核。每个营造林项目完成后，各乡镇街道要及时组织开展自查验收工作，自查合格后书面申请区级验收；造林成活率、保存率等区级检查验收结果与相关政策补助兑现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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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2020年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目标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序
号
	乡镇街道（林场）
	任务

总计
	营   造   林
	幼林

抚育

	
	
	
	合计
	退耕

还林
	疏林地及未成林地培育
	农村“四旁”植树
	农田林网和特色经济林新造
	农田林网和特色经济林改造
	森林

抚育
	

	合计
	160700
	145700
	10000
	17000
	4200
	15500
	1000
	98000
	15000

	1
	马鞍街道
	440
	440
	
	
	40
	400
	
	
	

	2
	李渡街道
	2700
	2700
	500
	1000
	
	200
	
	1000
	

	3
	崇义街道
	60
	60
	
	
	60
	
	
	
	

	4
	荔枝街道
	8630
	8630
	
	
	30
	600
	
	8000
	

	5
	江东街道
	4000
	4000
	
	1000
	220
	580
	200
	2000
	

	6
	江北街道
	530
	530
	
	
	30
	500
	
	
	

	7
	白涛街道
	8400
	8400
	
	
	200
	400
	300
	7500
	

	8
	龙桥街道
	2100
	2000
	1200
	
	
	800
	
	
	100

	9
	珍溪镇
	3680
	1280
	
	
	60
	220
	
	1000
	2400

	10
	新妙镇
	4700
	3900
	1350
	
	750
	1800
	
	
	800

	11
	南沱镇
	2780
	2780
	
	2500
	
	280
	
	
	

	12
	清溪镇
	990
	990
	
	
	390
	600
	
	
	

	13
	蔺市镇
	5300
	5300
	
	400
	300
	1100
	
	3500
	

	14
	义和镇
	7400
	7000
	
	3100
	200
	700
	
	3000
	400

	15
	百胜镇
	8900
	4200
	1000
	
	200
	
	
	3000
	4700

	16
	石沱镇
	3320
	3320
	
	3000
	200
	120
	
	
	

	17
	龙潭镇
	5780
	5780
	
	
	80
	700
	
	5000
	

	18
	马武镇
	14910
	13410
	
	3000
	50
	360
	
	10000
	1500

	19
	焦石镇
	12100
	12100
	500
	
	100
	1300
	200
	10000
	

	20
	青羊镇
	18620
	18620
	4500
	800
	
	120
	200
	13000
	

	21
	同乐乡
	13070
	10370
	
	
	100
	1170
	100
	9000
	2700

	22
	大顺乡
	9520
	8720
	
	
	720
	3000
	
	5000
	800

	23
	增福乡
	4820
	4820
	500
	
	50
	270
	
	4000
	

	24
	罗云乡
	4420
	2820
	
	600
	220
	
	
	2000
	1600

	25
	大木乡
	1050
	1050
	150
	800
	100
	
	
	
	

	26
	武陵山乡
	1480
	1480
	300
	800
	100
	280
	
	
	

	27
	大木林场
	6000
	6000
	
	
	
	
	
	6000
	

	28
	永胜林场
	5000
	5000
	
	
	
	
	
	5000
	


备注：农田林网和特色经济林新造项目中有2300亩为2019年提前实施，其中：马鞍街道100亩、李渡街道200亩、  荔枝街道500亩、江东街道200亩、江北街道200亩、南沱镇280亩、清溪镇100亩、蔺市镇200亩、焦石镇200亩、青羊镇120亩、武陵山乡200亩。
  抄送：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检察院，区人武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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